
 
 

香港保險業聯會對「私營醫療機構規管」諮詢文件的意見 

香港保險業聯會（保聯）是香港政府認可的保險公司代表機構，現時有 130
家會員公司，合共承保超過全港九成的保費。 
 
總論 
 
我們認為檢討醫療規管系統是絕對必要的，無論是透過何種方式支付醫療費
用（保險補貼或自掏腰包），市民均期望私營醫療機構之收費既合理又可負
擔，服務既可靠、有效率又高質素。 
 
故此，我們認同私營醫療機構規管諮詢的基本原則：促進私營醫療的蓬勃發
展，同時與公營醫療服務銜接，以支持香港因人口老化而不斷增長的醫療需
求。  
 
當局同時提出「自願醫保計劃」的建議，藉加入預算同意以提高治療費用的
透明度和對消費者之保障。由於保險只是推動病人使用私營醫療服務的輔助
工具，我們深信當局應該優先處理在此諮詢文件中提出的規管改革建議，改
善私人醫療服務的質素及效益的同時，配合市民的承擔能力，才是保障消費
者，從而增進他們使用私營醫療服務信心的基本方向。諮詢文件中建議的規
管改革，亦必須能夠促進醫療保險長遠持續發展。 
 
具體意見 
 
規管 
 
 我們支持私營醫療機構規管建議改革規管制度與國際最佳守則接軌，特別

是進行高風險醫療程序的醫院及日間醫療中心應為規管重點。 
 

 另一方面，我們相信由執業註冊醫生在他們經營的私營診所提供的醫療服
務，與由一個醫療集團或法團組織的醫生所提供的醫療服務，就性質上而
言，兩者相若，故均應受到註冊組織（如:衛生署）的嚴格監管。因此，
為保障市民利益，我們建議私營醫療機構規管的首要原則應納入所有私營
醫療設施在規管範圍內。由於醫生數目眾多，我們建議規管可分階段進
行，第一階段包括所有進行高風險醫療程序的私營醫院及日間醫療中心，
而其他私營醫療機構則納入第二階段內。 

 
 規管當局應為一所獨立機構，並被授予足夠執法權力，透過制定指引、處

理投訴、進行審核及專業註冊等規管私營醫療行業，以確保私營醫療機構
如建議般有效地運作，例如:擴大衛生署的角色，使其監管私營醫療服務
提供者。 

 
 我們亦支持自願登記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的建議，讓公

私營醫療界別之間的醫療轉移更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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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進一步了解醫療服務系統/使用率，社會需要建立實驗室、藥物、外科
手術和診斷的標準編碼系統。醫院管理局可協助食物及衛生局/規管當局在
私營醫療方面制定/實施編碼系統。有關系統實施後，規管當局便可為將來
的研究及計劃收集醫療服務數據。此外，政府亦必須定期更新憲報（手術
分類－僅更新至 2003 年），如:每 3 至 5 年更新一次，以供私營醫療機構
及保險業界參考。 

 

 在諮詢文件中並未提及如何促進成本效益及循證臨床工作。醫療服務提供
者應採納以臨床實證符合成本效益的調查及/或治療。在保險理賠方面發現
很多可於門診進行的診斷程序（例如:內窺鏡檢查和先進成像檢測），均被
安排入院進行。由此可見，訂明的服務及提供服務的地點往往取決於病人
和醫療服務提供者的利益/期望。再者，我們經常看到病人接受不必要或成
效低的醫療服務，例如:在醫院內進行篩選測試。 

 
 規管制度只為執行高風險醫療程序訂明規管標準，倘若當局能向市民提供

於非醫院性質的私營醫療機構可以進行及被禁止進行的醫療程序的具體
名單，這更為理想。此外，規管範圍亦應包括可於非醫院性質的私營醫療
機構使用的麻醉劑的種類。 

 
 另一重要的監管項目為非醫院性質的私營醫療機構職員的專業資格及對

設備／儀器的使用和類別的認證。長遠而言，醫療診所亦應接受臨床工作
審核。再者，設立臨床工作審核系統對妥善管理藥物及醫療紀錄等起著鼓
勵作用，此舉可加強市民的信心，亦能採取較小規模的臨床工作審核。 

 
收費透明度 

 
 我們倡議提高收費的透明度，從而賦予消費者選擇醫療服務的權利。私營

醫療機構普遍缺乏收費的透明度，特別是私營醫院的住院服務。私營醫院
的收費差異龐大，亦幾乎沒有任何數據供消費者參考，以釐訂醫療費用的
預算。收費透明化可讓消費者有更多選擇，並且更有信心使用私營醫療服
務。 

 
 透過提供認可服務套餐/報價無疑可增加收費透明度。撇除財務選擇，私營

醫療機構也需要提供常見的手術/診斷程序（認可服務套餐），包括內窺鏡
檢查。此外，為了提高效率，我們建議參考其他國家的經驗，如:日本及
馬來西亞，由規管當局牽頭，根據從醫療及保險業界等收集所得的數據來
釐訂一個收費表，提供予消費者參考，以達至以下優點： 
-  此為一個較有效和透明的方式，讓消費者知悉其醫生的收費與參考收

費表的差異，令消費者能作出更明智的選擇及財務安排； 
-  促進醫療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 
-  保險公司在理賠時能更容易判斷合理而慣常的醫療費用。 

 
 規管當局應從私營醫療機構收集每項賬單的資料，並利用統計工具，定期

向市民提供“參考＂收費表，例如:每兩年一次，此舉可由醫院及日間醫
療中心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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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報價可以方便受保成員在接受先進的醫療治療前，先行評估其保險保
障是否足夠。 

 
 規管當局應牽頭制訂常見服務套餐，並要求所有私營醫院/專科醫生提供相

關套餐。 
 
其他 
 
以下為保險業界認為重要，惟諮詢文件中未有提及的項目： 
 
 私營醫療服務不足 

諮詢文件未有提及私營醫療服務（專業人士及設施）的不足。當局應該對
私營醫療機構設定最低要求，例如:普通病床的數量/百分比。在海外醫科畢
業生的發牌準則亦應予以放寬。 

 
 藥房和診所化驗服務 

在大多數發展國家，將藥房和進行化驗之職能劃分是一種有效減少臨床錯誤
的措施，以及有助提高服務效率。惟規管當局/政府需實行質量保證制度，以
確保藥劑的設施和化驗室的質素。 
 

 醫療服務提供者的承包方法 
其他的承包方法，如:套餐收費，在其他國家，此舉可促進服務成效，本港的
規管當局應該予以推行。 




